
 

附件四 

音樂著作權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以下簡稱本人），茲就參與【新北市居家托育服務人員

「動感寶貝」評選活動】(下稱本活動)所使用之音樂、影片及相關表演內容，聲明並切

結如下： 

一、本人保證於本活動所使用之音樂、影像、舞蹈及其他相關素材，均已取得合法授權

使用，或符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，得公開使用於YouTube平台、新北市育兒資訊網等網

站公開播送，絕無侵害任何第三人著作權、商標權、表演權、公開傳輸權或其他智慧財

產權之情事。 

二、本人知悉，參賽作品將由本活動之承辦單位統一上傳YouTube平台供民眾票選，如

參賽作品因版權、未能符合YouTube平台規範等因素，經平台系統判斷無法上傳成功或

影片遭平台刪除，將無法參與本活動。 

三、若因本人提供或使用之音樂、影片或相關素材涉有侵權情事，而致第三人提出異

議、請求或法律追訴時，概由本人自行負責，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；如因此致新北市政

府社會局受有損害，本人並願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四、本人已詳閱並了解本切結書內容，並同意遵守上述事項。 

此 致 

 

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

立切結書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地址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

☐ 參賽者自行申請授權，(音樂出處／授權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) 

☐ 使用報名簡章所載之音樂資源，(音樂出處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) 

中華民國＿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＿日 

 

 

 

 


